
「臺北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辦法」
自106年10月19日起，下列場所及基地範圍內，未

經申請許可不得施放爆竹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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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制量規定

購買爆竹煙火達管制量時，須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且其儲存場

所之位置、構造及設備亦應符合「爆竹煙火製造儲存販賣場所設置及安全

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如違反規定最高可處新臺幣１５０萬元罰鍰。

一般爆竹煙火於國內製造出廠前或國外進口銷售前，須通過內政部核准

認可，經驗證其形狀、構造、材質、成份、性能與標示符合規範，並張

貼個別認可標示後，始得於市面上販售；未貼有認可標示的一般爆竹煙

火，不得販售使用。

個別認可標示外觀長度為2.5公分、寬度1.5公分，具防偽設計，並標示

認可之年份及流水編號。

可至財團法人危險物品

安全基金會網站查詢。

http://www.hmf.org.tw/ 

也可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網站查詢。            

http://msafety.yuntech.edu.tw/ 

(1)應選購有認可標示之爆竹煙火。

(2)12歲以下兒童不得購買「飛行類」、「升空類」及「摔炮類」之

   爆竹煙火。

種類

舞臺煙火以外之
專業爆竹煙火

一般爆竹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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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管制量，除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第９條第１項附加認可標示之一

般爆竹煙火以火藥量計算外，其餘以爆竹煙火總重量計算之；爆竹煙

火種類在二種以上時，以各爆竹煙火火藥量或總重量除以其管制量，

所得商數之合為１以上時，即達管制量以上。

三、檢核認可產品資訊取得方式

四、一般爆竹煙火購買注意事項

購買儲存爆竹煙火切勿超過管制量

一、罰則

一、一般爆竹煙火須張貼認可標示

二、購買具認可標示之產品

購買一般爆竹煙火注意事項

【購買時應確認產品具有】

使用說明、廠商資

料、主要成份

施放爆竹煙火改用電子鞭炮或音效CD，減碳環保又安全

   （爆竹音效電子檔可至消防局網站http://www.119.gov.taipei下載使用)

電話：(02)27297668 分機6151電話：(02)27297668 分機6151

摔炮類

舞臺煙火

摔炮類以外

排炮、連珠炮、無紙屑

炮類及手持火花類

專業爆竹煙火

1050

一、法令依據：「臺北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辦法」第九條。

二、受理單位：本市各地區消防分隊（詳參附表受理申請分隊聯繫資料）。

三、申請方式：

請於施放5日前以掛號郵寄、網路寄送或親自(委託)至本局各所轄分隊

提出申請書及檢附文件。若以掛號郵寄方式提出者，以當天寄達本局日

為施放前5日有效(非以寄出郵戳為憑，請提前寄出)，逾期將不受理。

四、申請範圍：

於下列場所及基地範圍內，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時，須提出申請許可。

(一) 高速公路、大眾捷運系統及高架道路路權範圍內。

(二) 古蹟。

(三) 醫院、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

(四) 其他經消防局公告之區域。

五、應備文件：

檢附下列文件1份，相關證件影本須加蓋與正本相符並簽名或蓋私章。

(一) 申請書（如附件1）。

(二) 「施放一般爆竹煙火報備暨維護公共安全計畫表」（如附件2）。

(三) 申請人(及施放人)國民身分證正、反影本。

(四) 施放場地使用同意書(如附件場地同意書)。

(五) 現場施放一般爆竹煙火種類安全標示資料(包含產品使用說明、

警語及注意事項及最小安全施放距離等)。

(六)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資料。

六、作業時間：

(一) 本申請案審核結果，於受理申請後5日內函發通知。

(二) 經本局各分隊收件並依法審查後，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

通知日起24小時內依查核表（附件3）所載內容補正，申請施放

許可文件若有變動，亦於24小時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

事項完全補正者，得予以駁回。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 如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另填寫專業爆竹煙火申請表，不適用本須

知表件。

(二) 依「臺北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辦法」第四條規定，施放爆竹煙火

應依其產品安全標示及限制進行施放。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受理一般爆竹煙火申請施放須知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全球資訊網 臺北防災立即go


